
关于开展证券公司代理证券质押登记业务

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各证券公司： 

为适应不断增加的证券质押业务需求，更好地服务实体

经济，现将证券公司代理证券质押登记业务的相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证券公司申请成为本公司证券质押登记业务代理机

构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: 

（一）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证监会)

颁发的《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》和上一年度证券公司分类评

级 C 类（含）以上结果； 

（二）具备开展业务所必需的人员、场地、设备； 

（三）具备完善的代理证券质押登记业务操作权限管理

制度和风险防控措施； 

（四）办理代理证券质押登记业务的从业人员已参加本

公司组织的业务培训并考试通过。 

二、证券公司申请成为证券质押登记业务代理机构，应

当向本公司提交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代理证券质押登记业务申请书； 

（二）法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或加盖证券公司

公章的复印件； 



（三）中国证监会颁发的《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》及复

印件； 

（四）人员、设备配置、营业场地、库房情况、财务状

况的说明及相关内部管理制度文件； 

（五）本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 

三、申请成为证券质押登记业务代理机构的证券公司经

本公司审核同意，并以法人名义与本公司签订《证券质押登

记业务委托代理协议》后，方可开展代理证券质押登记业务。 

四、本公司定于 2013 年 5 月 2１日-24 日在北京进行相

关业务培训及考试，培训通知已于近期发出，请有意成为证

券质押登记业务代理机构的证券公司及时报名。 

 

 

联系人：王星、鲍梦丹 

联系电话：010-59378635、59378725 

电子邮箱：xwang@chinaclear.com.cn, 

          mdbao@chinaclear.com.cn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

 


